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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高党政办字〔2021〕66号 

 

承德高新区党政办 
关于印发《承德高新区乡镇（街道）随机 

抽查市场监管执法事项清单（2021 年版）》的
通  知 

 
托管镇政府： 

现将编制完成的《承德高新区乡镇（街道）随机抽查市场监

管执法事项清单（2021 年版）》印发给你们。请各镇按照清单

内容认真履行职责。 

 

 

承德高新区党政办 

2021年 12月 16日 

承 德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  

党政综合办公室文件  
 
 
 
 ★ 



单位
名称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子项 事项类别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检查内容

是否适用
跨部门联
合“双随
机”抽查

备注

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单位不

具备应当具备条件的处罚

一般检查事

项

《河北省清真食品管理条例》

第六条、第十七条第一款。
检查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单位应当具备的条件是否具备。 是

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个人并

非是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
民族公民的处罚

一般检查事

项

《河北省清真食品管理条例》

第七条、第十七条第二款。
检查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个人是否是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公民。 是

清真食品的专用包装物和清

真标志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统
一审核后印制，逾期不改的

处罚；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

单位和个人将清真食品专用

包装物用于非清真食品，私

自转让或出售的处罚

一般检查事

项

《河北省清真食品管理条例》

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三款和

第四款。

清真食品的专用包装物和清真标志是否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族事务行政主管

部门统一审核后印制；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单位和个人是否将清真食品专用包

装物用于非清真食品，是否私自转让或出售。

是

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单位和

个人，生产经营有清真饮食

习惯少数民族禁食的食品，

制售假冒伪劣清真食品的处
罚

一般检查事

项

《河北省清真食品管理条例》

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六款。

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单位和个人，是否生产经营有清真饮食习惯少数民族禁食

的食品，是否制售假冒伪劣清真食品。
是

生产经营清真食品单位的字
号、食品名称、专用包装物

、广告用语或图像，含有有

清真饮食习惯少数民族忌讳
的内容，逾期不改正的处罚

一般检查事

项

《河北省清真食品管理条例》

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七款。

生产经营清真食品单位的字号、食品名称、专用包装物、广告用语或图像，是

否含有有清真饮食习惯少数民族忌讳的内容。
是

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单位和
个人未按有清真饮食习惯少

数民族的风俗屠宰加工清真

牛羊肉、禽肉的处罚

一般检查事

项

《河北省清真食品管理条例》

第十七条第八款。

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单位和个人是否按有清真饮食习惯少数民族的风俗屠宰加

工清真牛羊肉、禽肉。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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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违反《河北省清真

食品管理条例》的处

罚

关于清真
食品准营

证、清真

标识牌审

批和年检

的行政许

可项目，

已被2004

年《河北
省人大常

委会关于

第一批废
止地方性

法规中若
干行政许

可规定的

决定》废

止。

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民族

事务行政主

管部门

实地检查、

书面检查

承德高新区乡镇（街道）随机抽查市场监管执法事项清单（2021年版）



单位
名称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子项 事项类别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检查内容

是否适用
跨部门联
合“双随
机”抽查

备注

对作业场所、清洗消毒设备

或者设施用水和使用的洗涤

剂、消毒剂的监督检查

现场检查、
抽样检验

作业场所是否符合要求；清洗消毒设备或者设施用水是否符合要求；使用的洗
涤剂、消毒剂是否符合要求。

对消毒餐具、饮具逐批检

验，检验合格方可出厂，并

随附消毒合格证明情况的监

督检查

现场检查 消毒合格证明的情况。

对消毒后的餐具、饮具在独

立包装上标注单位名称、地

址、联系方式、消毒日期以

及使用期限等内容情况的监

督检查

现场检查 消毒后的餐具、饮具在独立包装内容的情况。

3
关闭、闲置、拆除城
市环卫设施许可许可

后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

项

市、县市容
和环境卫生

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第十五条、第

四十四条。

现场检查 是否符合许可内容。 否

4
城市生活垃圾及餐厨
废弃物处置许可后的

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

项

县级以上市
容和环境卫

生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第十条；《河
北省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

第四十七条；《河北省餐厨废
弃物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日常监督检
查、重点时

段专项检查

是否符城市生活垃圾及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和处置许可所要求的各项条件和
标准；设施、设备、人员、注册资本、安全制度等是否符合要求；是否存在生

产经营等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

否

5
城市建筑垃圾收集、
运输核准许可后的监

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

项

乡镇行政主

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第六十一条；《城市建筑垃
圾管理规定》第三条。

现场检查

是否取得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是否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车辆行驶证；是否有与经核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单位签订的合同；其他有
关内容。

否

6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

城市建筑物、设施上

悬挂、张贴宣传品的
检查

一般检查事

项

乡镇行政主

管部门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第十一条；《河北省城市
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

十九条、第二十条。

现场检查
城市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

品等，是否经过市、县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同意。
否

7

临时性建筑物搭建、

堆放物料、占道施工

审批后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
项

乡镇行政主
管部门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网络技术检

查等

是否符合许可内容。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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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餐饮具集中消毒服

务单位的监督检查
是

一般检查事

项

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

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五十八条；《餐饮具集中

消毒单位卫生监督规范（试

行）》第二条；《河北省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六条第

一款。



单位
名称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子项 事项类别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检查内容

是否适用
跨部门联
合“双随
机”抽查

备注

8
城市树木移植或砍伐

审批后的监管

一般检查事

项

县级以上建

设主管部门

《河北省绿化条例》第二十三

条、第二十四条、第六十六条

。

书面检查、

现场核查

是否取得城市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砍伐树木的是否按照相关规定补植树木或

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移植树木的是否移植成活率。
否

对劳务派遣单位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

项

市、县人力

资源社会保

障行政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

第六十条、第六十七条、第七
十四条、第九十二条；《劳务

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

条、第三十三条。

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是否载明劳动合同必备条款；劳
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没有与劳动者签订二年以上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被

派遣劳动者在无工作期间，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未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最低

工资标准向其按月支付工资报酬的情形；劳务派遣单位派遣劳动者，是否存在

未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务派遣协议，或者协议内容未约定派遣岗位和人员数量、

派遣期限、劳动报酬和社保费用的数额与支付方式以及违反协议责任的情形；
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未将劳务派遣协议的内容告知被派遣劳动者的情形；劳

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克扣用工单位按照劳务派遣协议支付给被派遣劳动者的劳

动报酬的情形；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向被派遣者收取费用的情形；劳务派遣

单位是否存在向设立该单位的用人单位或者其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的情形；劳

务派遣单位在申请《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时是否存在《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
施办法》第33条第1、2、3项的行为；年度报告是否真实、及时、全面。

否

对用工单位遵守劳务派遣规

定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

项

市、县人力

资源社会保

障行政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
六十二条、第六十六条、第六

十七条、第九十二条；《劳务

派遣暂行规定》第三条第三款

、第四条、第二十二条、第二

十四条。

用工单位是否存在未根据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与劳务派遣单位确定派遣期限，

或者将连续用工期限分割订立数个短期劳务派遣协议的情形；用工单位是否存

在向被派遣劳动者收取费用的情形；用工单位是否存在未依法履行第62条第1

款的情形；用工单位是否有将被派遣劳动者再派遣到其他用人单位的情形；用
工单位是否存在设立劳务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或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的情形；单

位或个人是否存在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情形；用工单位是否存

在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岗位以外的岗位上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情形；

用工单位决定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辅助性岗位，是否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

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并在用工单
位内公示；用工单位是否存在违法退回被派遣劳动者的情形；用工单位使用的

被派遣劳动者数量是否超过其用工总量的10%。

否

与劳动者订立、解除劳动合
同

一般检查事
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三条、

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第

八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法》第九十八条；《劳动

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三

十三条。

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合同文本是否载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合同必备条款；

用人单位是否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劳动者；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

约定试用期；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扣押劳动者居民身份证等证
件；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以担保或者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

物；劳动者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是否扣押劳动者档案或者其

他物品；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是否依照劳动合同法规定向劳动者

支付经济补偿；用人单位是否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
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用人单位是否按照劳动法的规定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或

者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有关建立职工名册

规定。

否

承
德
高
新
区
上
板
城
镇

书面检查和

现场检查
9

对劳务派遣单位和用

工单位遵守劳务派遣

法律法规的监督检查

10
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
保障法律、法规情况

的监督检查



单位
名称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子项 事项类别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检查内容

是否适用
跨部门联
合“双随
机”抽查

备注

招用工管理
一般检查事

项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

四条、第二十四条；《就业服

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六十七

条、第六十八条、第七十五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

五十二条；《劳动保障监察条

例》第二十九条；《禁止使用

童工规定》第八条。

用人单位在招用人员过程中是否提供虚假招聘信息、发布虚假招聘广告、招用

无合法身份证件的人员或者以招用人员为名牟取不正当利益或进行其他违法活

动；用人单位是否在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乙肝
病原携带者从事的工作岗位以外招用人员时，将乙肝病毒血清指标作为体检标

准；用人单位是否及时为劳动者办理就业登记手续；用人单位是否阻挠职工依

法参加和组织工会或者阻挠上级工会帮助、指导职工筹建工会；用人单位是否

对履行职责的工会工作人员无正当理由调动工作岗位，进行打击报复；职工是

否因参加工会活动而被解除劳动合同或工会工作人员因履行工会法规定的职责
而被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是否妥善保存录用人员的录用登记材料或者伪造

录用登记材料。

否

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一般检查事

项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
五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第七条。

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经批准

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是否采用集中工作、集中休息、
轮休调休、弹性工作时间等适当方式，确保职工的休息休假权利和生产、工作

任务的完成；用人单位是否依法安排职工休年休假或对不休假职工支付年休假

工资报酬、赔偿金。

否

禁止使用童工
一般检查事

项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六条

、第七条、第九条。

单位或个人是否为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职业中介机构是否为不满

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无营业执照、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单位以及未

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是否为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介绍就业；用人单位是否在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使用童工；用人单位是否存在使用童工情形；用人单位

是否存在使用童工经劳动保障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后逾期不将童工送交其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的情形；无营业执照、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单位以及未依法登

记、备案的单位是否使用童工。

否

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
保护

一般检查事
项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五十

一条；《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第二十三条；《女职工劳动特

殊保护规定》第六条、第七条

、第九条、第十三条；《未成
年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第六

条。

娱乐场所是否招用未满18周岁未成年人；用人单位是否有下列行为之一：对怀
孕7个月以上的女职工延长劳动时间或安排夜班劳动；女职工产假不满法定天

数；安排哺乳未满1周岁婴儿的女职工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安排

未成年工从事矿山井下、有毒有害、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或

者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未对未成年工定期进行健康体检。

否

高温劳动保护
一般检查事

项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

八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

。

用人单位是否存在高温条件下违反规定安排劳动者作业的情形；用人单位是否

存在高温条件下不按规定支付高温津贴的情形。
否

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单位不

具备应当具备条件的处罚

一般检查事

项

《河北省清真食品管理条例》

第六条、第十七条第一款。
检查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单位应当具备的条件是否具备。 是

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个人并

非是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

民族公民的处罚

一般检查事

项

《河北省清真食品管理条例》

第七条、第十七条第二款。
检查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个人是否是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公民。 是

承
德
高
新
区
上
板
城
镇

承
德
高
新
区
冯

营
子
镇

1

对违反《河北省清真

食品管理条例》的处

罚

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民族

事务行政主

管部门

实地检查、

书面检查

关于清真
食品准营

证、清真

标识牌审

批和年检
的行政许
可项目，

已被2004
年《河北
省人大常

委会关于
第一批废
止地方性
法规中若

干行政许
可规定的
决定》废

止。

10

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

保障法律、法规情况
的监督检查



单位
名称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子项 事项类别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检查内容

是否适用
跨部门联
合“双随
机”抽查

备注

清真食品的专用包装物和清

真标志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统
一审核后印制，逾期不改的

处罚；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

单位和个人将清真食品专用

包装物用于非清真食品，私

自转让或出售的处罚

一般检查事

项

《河北省清真食品管理条例》

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三款和

第四款。

清真食品的专用包装物和清真标志是否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族事务行政主管

部门统一审核后印制；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单位和个人是否将清真食品专用包

装物用于非清真食品，是否私自转让或出售。

是

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单位和

个人，生产经营有清真饮食

习惯少数民族禁食的食品，

制售假冒伪劣清真食品的处
罚

一般检查事

项

《河北省清真食品管理条例》

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六款。

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单位和个人，是否生产经营有清真饮食习惯少数民族禁食

的食品，是否制售假冒伪劣清真食品。
是

生产经营清真食品单位的字

号、食品名称、专用包装物

、广告用语或图像，含有有
清真饮食习惯少数民族忌讳

的内容，逾期不改正的处罚

一般检查事

项

《河北省清真食品管理条例》

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七款。

生产经营清真食品单位的字号、食品名称、专用包装物、广告用语或图像，是

否含有有清真饮食习惯少数民族忌讳的内容。
是

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单位和

个人未按有清真饮食习惯少

数民族的风俗屠宰加工清真
牛羊肉、禽肉的处罚

一般检查事

项

《河北省清真食品管理条例》

第十七条第八款。

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单位和个人是否按有清真饮食习惯少数民族的风俗屠宰加

工清真牛羊肉、禽肉。
是

对作业场所、清洗消毒设备
或者设施用水和使用的洗涤

剂、消毒剂的监督检查

现场检查、
抽样检验

作业场所是否符合要求；清洗消毒设备或者设施用水是否符合要求；使用的洗
涤剂、消毒剂是否符合要求。

对消毒餐具、饮具逐批检

验，检验合格方可出厂，并
随附消毒合格证明情况的监

督检查

现场检查 消毒合格证明的情况。

对消毒后的餐具、饮具在独

立包装上标注单位名称、地
址、联系方式、消毒日期以

及使用期限等内容情况的监
督检查

现场检查 消毒后的餐具、饮具在独立包装内容的情况。

3

关闭、闲置、拆除城

市环卫设施许可许可
后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

项

市、县市容
和环境卫生

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第十五条、第

四十四条。

现场检查 是否符合许可内容。 否

承
德
高
新
区
冯
营
子
镇

是

1

对违反《河北省清真

食品管理条例》的处

罚

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民族

事务行政主

管部门

实地检查、

书面检查

关于清真

食品准营

证、清真

标识牌审

批和年检
的行政许

可项目，

已被2004

年《河北

省人大常
委会关于

第一批废

止地方性

法规中若

干行政许

可规定的

决定》废

止。

2
一般检查事

项
对餐饮具集中消毒服
务单位的监督检查

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
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五十八条；《餐饮具集中

消毒单位卫生监督规范（试
行）》第二条；《河北省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六条第

一款。



单位
名称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子项 事项类别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检查内容

是否适用
跨部门联
合“双随
机”抽查

备注

4

城市生活垃圾及餐厨

废弃物处置许可后的

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

项

县级以上市

容和环境卫

生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第十条；《河

北省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

第四十七条；《河北省餐厨废
弃物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日常监督检

查、重点时

段专项检查

是否符城市生活垃圾及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和处置许可所要求的各项条件和

标准；设施、设备、人员、注册资本、安全制度等是否符合要求；是否存在生

产经营等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

否

5

城市建筑垃圾收集、

运输核准许可后的监

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

项

乡镇行政主

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第六十一条；《城市建筑垃

圾管理规定》第三条。

现场检查

是否取得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是否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车辆行驶证；是否有与经核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单位签订的合同；其他有

关内容。

否

6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
城市建筑物、设施上

悬挂、张贴宣传品的

检查

一般检查事

项

乡镇行政主

管部门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第十一条；《河北省城市

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

十九条、第二十条。

现场检查
城市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

品等，是否经过市、县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同意。
否

7

临时性建筑物搭建、

堆放物料、占道施工

审批后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
项

乡镇行政主
管部门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网络技术检

查等

是否符合许可内容。 否

8
城市树木移植或砍伐

审批后的监管

一般检查事

项

县级以上建

设主管部门

《河北省绿化条例》第二十三

条、第二十四条、第六十六条
。

书面检查、

现场核查

是否取得城市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砍伐树木的是否按照相关规定补植树木或

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移植树木的是否移植成活率。
否

9
对劳务派遣单位和用
工单位遵守劳务派遣

法律法规的监督检查

对劳务派遣单位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

项

市、县人力
资源社会保

障行政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

第六十条、第六十七条、第七
十四条、第九十二条；《劳务

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

条、第三十三条。

书面检查和
现场检查

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是否载明劳动合同必备条款；劳

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没有与劳动者签订二年以上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被

派遣劳动者在无工作期间，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未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最低
工资标准向其按月支付工资报酬的情形；劳务派遣单位派遣劳动者，是否存在

未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务派遣协议，或者协议内容未约定派遣岗位和人员数量、
派遣期限、劳动报酬和社保费用的数额与支付方式以及违反协议责任的情形；

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未将劳务派遣协议的内容告知被派遣劳动者的情形；劳

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克扣用工单位按照劳务派遣协议支付给被派遣劳动者的劳

动报酬的情形；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向被派遣者收取费用的情形；劳务派遣
单位是否存在向设立该单位的用人单位或者其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的情形；劳

务派遣单位在申请《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时是否存在《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

施办法》第33条第1、2、3项的行为；年度报告是否真实、及时、全面。

否

承
德
高
新
区
冯
营
子
镇



单位
名称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子项 事项类别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检查内容

是否适用
跨部门联
合“双随
机”抽查

备注

9

对劳务派遣单位和用

工单位遵守劳务派遣

法律法规的监督检查

对用工单位遵守劳务派遣规

定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

项

市、县人力

资源社会保

障行政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
六十二条、第六十六条、第六

十七条、第九十二条；《劳务

派遣暂行规定》第三条第三款

、第四条、第二十二条、第二

十四条。

书面检查和

现场检查

用工单位是否存在未根据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与劳务派遣单位确定派遣期限，

或者将连续用工期限分割订立数个短期劳务派遣协议的情形；用工单位是否存

在向被派遣劳动者收取费用的情形；用工单位是否存在未依法履行第62条第1

款的情形；用工单位是否有将被派遣劳动者再派遣到其他用人单位的情形；用
工单位是否存在设立劳务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或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的情形；单

位或个人是否存在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情形；用工单位是否存

在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岗位以外的岗位上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情形；

用工单位决定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辅助性岗位，是否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

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并在用工单
位内公示；用工单位是否存在违法退回被派遣劳动者的情形；用工单位使用的

被派遣劳动者数量是否超过其用工总量的10%。

否

与劳动者订立、解除劳动合
同

一般检查事
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三条、
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第

八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法》第九十八条；《劳动

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三
十三条。

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合同文本是否载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合同必备条款；

用人单位是否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劳动者；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

约定试用期；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扣押劳动者居民身份证等证

件；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以担保或者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

物；劳动者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是否扣押劳动者档案或者其
他物品；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是否依照劳动合同法规定向劳动者

支付经济补偿；用人单位是否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
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用人单位是否按照劳动法的规定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或

者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有关建立职工名册

规定。

否

招用工管理
一般检查事

项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
四条、第二十四条；《就业服

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六十七

条、第六十八条、第七十五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

五十二条；《劳动保障监察条

例》第二十九条；《禁止使用

童工规定》第八条。

用人单位在招用人员过程中是否提供虚假招聘信息、发布虚假招聘广告、招用

无合法身份证件的人员或者以招用人员为名牟取不正当利益或进行其他违法活
动；用人单位是否在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乙肝

病原携带者从事的工作岗位以外招用人员时，将乙肝病毒血清指标作为体检标
准；用人单位是否及时为劳动者办理就业登记手续；用人单位是否阻挠职工依

法参加和组织工会或者阻挠上级工会帮助、指导职工筹建工会；用人单位是否

对履行职责的工会工作人员无正当理由调动工作岗位，进行打击报复；职工是

否因参加工会活动而被解除劳动合同或工会工作人员因履行工会法规定的职责
而被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是否妥善保存录用人员的录用登记材料或者伪造

录用登记材料。

否

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一般检查事

项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

五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第七条。

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经批准
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是否采用集中工作、集中休息、

轮休调休、弹性工作时间等适当方式，确保职工的休息休假权利和生产、工作
任务的完成；用人单位是否依法安排职工休年休假或对不休假职工支付年休假

工资报酬、赔偿金。

否

承
德
高
新
区
冯
营
子
镇

承
德
高
新
区
冯
营
子
镇

10

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

保障法律、法规情况
的监督检查



单位
名称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子项 事项类别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检查内容

是否适用
跨部门联
合“双随
机”抽查

备注

禁止使用童工
一般检查事

项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六条

、第七条、第九条。

单位或个人是否为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职业中介机构是否为不满

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无营业执照、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单位以及未

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是否为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介绍就业；用人单位是否在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使用童工；用人单位是否存在使用童工情形；用人单位

是否存在使用童工经劳动保障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后逾期不将童工送交其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的情形；无营业执照、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单位以及未依法登

记、备案的单位是否使用童工。

否

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

保护

一般检查事

项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五十

一条；《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第二十三条；《女职工劳动特
殊保护规定》第六条、第七条

、第九条、第十三条；《未成

年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第六

条。

娱乐场所是否招用未满18周岁未成年人；用人单位是否有下列行为之一：对怀

孕7个月以上的女职工延长劳动时间或安排夜班劳动；女职工产假不满法定天
数；安排哺乳未满1周岁婴儿的女职工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安排

未成年工从事矿山井下、有毒有害、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或

者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未对未成年工定期进行健康体检。

否

高温劳动保护
一般检查事

项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
八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

。

用人单位是否存在高温条件下违反规定安排劳动者作业的情形；用人单位是否

存在高温条件下不按规定支付高温津贴的情形。
否

承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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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

保障法律、法规情况

的监督检查



 

  
 

 

 

 

 

 

 

 

 

 

 

 

 

 

 

 

 

 

 

 

 

                                                        

 承德高新区党政办                         2021 年 12 月 16 日印发   


